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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建工环境修复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时间：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14:30开始

（2）网络投票的起止日期和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9:15一9:25、9:30一

11:30、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9:15一15:00期间的

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京顺东街6号院16号楼一层第一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路刚先生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

本次股东会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股东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43人， 代表上市公司股份71,895,202股，占

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870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0人，代表上市公司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3人，代表上市公司股份71,895,202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45.8701%。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42人，代表上市公司股份6,208,050股，占上

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60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0人，代表上

市公司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2人，代表上市公司股

份6,208,05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608%。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和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1,710,9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37%；反对182,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41%；弃权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6,023,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0313%；反对18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430%；弃权1,6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8%。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1,590,9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67%；反对182,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41%；弃权12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9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5,903,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0983%；反对18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430%；弃权121,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587%。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1,589,0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41%；反对302,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10%；弃权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5,901,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0677%；反对30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759%；弃权3,5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4%。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1,571,5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498%；反对320,19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54%；弃权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5,884,3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7859%；反对320,1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578%；弃权3,5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4%。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1,650,4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95%；反对241,29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56%；弃权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5,963,2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0568%；反对241,2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868%；弃权3,5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4%。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1,589,0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41%；反对302,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10%；弃权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5,901,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0677%；反对30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759%；弃权3,5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4%。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李东律师、陈浩律师

3、结论意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股东会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会议所

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建工环境修复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四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北京建工环境修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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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六九一二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下午14：30开始；

（2）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上午9：

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

间的任意时间。

（二）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火车南站街道航空路1号国航世纪中心A座18楼公司会

议室。

（三）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四）投票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社会公众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

平台。

（五）会议主持人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蒋家德主持召开。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本次会议现场出席股东、股东代表共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4,391,57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49.1308％。 通过现场投票方式进行表决的股东1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2,

391,57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7.702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05人，代表股份40,321,72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6025％。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01人，代表股份6,071,724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8.6739％。

中小股东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二）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三）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四、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2,70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95％；反对6,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1％；弃权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060,9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21％；反对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54％；弃权4,4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5％。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2,70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95％；反对6,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7％；弃权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060,9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21％；反对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03％；弃权4,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5％。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2,70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95％；反对6,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7％；弃权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060,9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21％；反对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03％；弃权4,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5％。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2,70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91％；反对7,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0％；弃权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060,7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88％；反对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19％；弃权3,6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3％。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2,70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25％；反对6,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3％；弃权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062,5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85％；反对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71％；弃权2,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5％。

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2,70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84％；反对7,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0％；弃权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060,3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22％；反对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19％；弃权4,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9％。

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5,809,4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24％；反

对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2％；弃权4,5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059,4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74％；反对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85％；弃权4,5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1％。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表决结果：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5,810,5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66％；反

对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9％；弃权4,5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060,5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55％；反对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03％；弃权4,5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1％。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确认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8,307,7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36％；反

对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4％；弃权5,5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057,7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94％；反对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00％；弃权5,5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06％。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表决结果：通过。

五、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2024年度任职的独立董事向股东会作了2024年度述职报告。

六、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陈杰律师、叶恨律师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1、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关于四川六九一二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之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六九一二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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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圣诺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

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6日（星期一）上午10:00-11: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文字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19日（星期一）至2025年5月23日（星期五）下午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snkj@snbiopharm.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

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成都圣诺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已于2025年4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

地了解公司2024年年度、2025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5月26日（星期一）上午10:

00-11:00举行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文字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4年年度、2025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

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

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6日（星期一）上午10:00-11: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文字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总经理：文永均先生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余啸海先生

董事、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伍利先生

独立董事：徐正松先生、唐英凯先生、刘霞女士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5月26日（星期一）上午10:00-11: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19日（星期一）至5月23日（星期五）下午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

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snkj@snbiopharm.com向公司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

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 系 人：余啸海 张露

联系电话：028-88203615

邮 箱：snkj@snbiopharm.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

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成都圣诺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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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圣诺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大安路98号成都圣诺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5

普通股股东人数 5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55,871,75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55,871,75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9.699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9.699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会议由董事长文永均先生主持，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表决。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余啸海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55,832,629 99.9299 649 0.0011 38,478 0.0689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55,832,629 99.9299 649 0.0011 38,478 0.0689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55,832,629 99.9299 649 0.0011 38,478 0.0689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55,832,629 99.9299 649 0.0011 38,478 0.0689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及2025年中期分红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55,831,629 99.9281 1,649 0.0029 38,478 0.0689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财务审计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55,832,629 99.9299 649 0.0011 38,478 0.0689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53,888,758 99.9255 1,649 0.0031 38,478 0.0713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55,832,629 99.9299 649 0.0011 38,478 0.0690

9、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12,591,628 99.6902 649 0.0051 38,478 0.3046

10、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2025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办理相关事

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55,831,629 99.9281 1,649 0.0029 38,478 0.0690

1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55,832,629 99.9299 649 0.0011 38,478 0.0690

12、议案名称：《关于为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53,600,378 99.9270 649 0.0012 38,478 0.0717

1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55,832,629 99.9299 649 0.0011 38,478 0.0689

14.0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14.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55,832,629 99.9299 649 0.0011 38,478 0.0689

14.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55,832,629 99.9299 649 0.0011 38,478 0.0689

14.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55,832,629 99.9299 649 0.0011 38,478 0.0689

14.0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55,832,629 99.9299 649 0.0011 38,478 0.0689

14.0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55,832,629 99.9299 649 0.0011 38,478 0.0689

14.0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55,832,629 99.9299 649 0.0011 38,478 0.0689

14.0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55,832,629 99.9299 649 0.0011 38,478 0.0689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 2024年

度利润分配及

资本公积转增

股 本 方 案 及

2025年中期分

红规划的议案》

2,484,506 98.4106 1,649 0.0653 38,478 1.5241

6

《关于续聘公司

2025年度财务

审计及内控审

计机构的议案》

2,485,506 98.4502 649 0.0257 38,478 1.5241

7

《关 于 公 司

2025年度董事

薪酬的议案》

2,484,506 98.4106 1,649 0.0653 38,478 1.5241

9

《关 于 预 计

2025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额度

的议案》

2,485,506 98.4502 649 0.0257 38,478 1.5241

10

《关于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

会2025年度以

简易程序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

票并办理相关

事宜的议案》

2,484,506 98.4106 1,649 0.0653 38,478 1.524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议案1-9、11、12、14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参加表决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票

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2、特别决议情况：议案10、13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参加表决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票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3、回避表决情况：议案7涉及关联股东已对议案7回避表决；关联股东四川赛诺投资有限公司、海南圣诺

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文永均、马兰文、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已对议案9回避表决；文永

均、王晓莉、余啸海、伍利、文发胜、卢昌亮、马中刚已对议案12回避表决。

4、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情况：议案5、6、7、9、10已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律师：穆曼怡、刘恋恋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成都圣诺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001226� � � �证券简称：拓山重工 公告编号：2025-027

安徽拓山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上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5日（周四）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的交易时间，

即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下午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上午 0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安徽省宣城市广德经济开发区桐汭大道安徽拓山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徐杨顺先生

6、 公司于2025年4月23日在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7人，代表股份56,531,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75.711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56,000,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3人，代表股份531,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14％。

2、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徐杨顺先生主持了本次股东会。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出席了本

次会议（其中陈六一先生、叶斌斌先生、赵晶先生、林瑞豹先生通过网络视频方式出席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56,52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2％；反对1,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 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529,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88％；反对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1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2、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56,52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2％；反对1,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 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529,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88％；反对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1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3、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56,52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2％；反对1,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 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529,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88％；反对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1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4、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56,52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2％；反对1,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 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529,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88％；反对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1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5、议案名称：《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56,52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2％；反对1,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 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529,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88％；反对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1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6、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5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徐杨顺、徐建风、游亦云、广德广和管理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回避表

决。

表决情况：同意52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88％；反对1,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1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529,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88％；反对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1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7、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董事2024年薪酬及2025年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6,52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2％；反对1,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 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529,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88％；反对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1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8、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监事2024年薪酬及2025年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6,52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2％；反对1,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 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529,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88％；反对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1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6,52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2％；反对1,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 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529,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88％；反对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1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10、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6,52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2％；反对1,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 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529,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88％；反对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1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6,52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2％；反对1,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 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529,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88％；反对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1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6,52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2％；反对1,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 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529,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88％；反对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1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13、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6,52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2％；反对1,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 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529,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88％；反对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1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14、议案名称：《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6,52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54％；反对2,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528,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105％；反对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95％；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指派吴超律师、曹鑫阳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

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现场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

均符合中国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安徽拓山重工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关于安徽拓山重工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安徽拓山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六日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关于安徽拓山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京天股字（2025）第277号

致：安徽拓山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拓山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度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会” ）采取现场

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其中现场会议于2025年5月15日14:30在安徽省宣城市广德经济开发区

桐汭大道安徽拓山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公司聘

任，指派本所律师对公司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 “《股东会规

则》” ）以及《安徽拓山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就本次股东会的

召集、召开程序、出席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审查了《安徽拓山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

告》、《安徽拓山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安徽拓山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召开2024年度股东会的通知》（以下简称“《召开股东会通知》” ）等公告文件以及本所律师认为必要的其

他文件和资料，同时审查了出席现场会议股东的身份和资格、见证了本次股东会的召开，并参与了本次股东

会议案表决票的监票计票工作。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公司法》、《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

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

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

完整，所发表的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所及经办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作为本次股东会公告的法定文件， 随同其他公告文件一并提交深圳

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予以审核公告，并依法对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提供的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

了核查和验证，并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25年4月21日做出决议召集本次股东会， 并于2025年4月23日通过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出了《召开股东会通知》，该《召开股东会通知》中载明了召开本次股东会的时间、地点、

审议事项、投票方式和出席会议对象等内容。

公司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于2025年5月15日下

午14:30在安徽省宣城市广德经济开发区桐汭大道安徽拓山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 由公司董事长徐

杨顺先生主持会议， 完成了全部会议议程。 本次股东会的网络投票通过深交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进行，通

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

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9：15-15：00。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一）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

出席公司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包括网络投票方式）共27人， 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56,531,2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75.7114%，其中：

1、根据出席公司现场会议股东提供的股东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股东的授权委托书和个人身

份证明等相关资料，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含股东代理人）共计4人，共计持有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56,00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75.0000%。

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结果，参加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23人，共计持

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531,2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7114%。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以外其他股东

（或股东代理人）（以下简称“中小投资者” ）23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531,2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7114%。

除上述公司股东及股东代表外，公司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本所律师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了会议。

（二）本次股东会召集人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网络投票股东资格在其进行网络投票时，由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

经审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经查验，本次股东会所表决的事项均已在《召开股东会通知》中列明。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列入议程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和表决，未以任何理

由搁置或者不予表决。

本次股东会所审议事项的现场表决投票，由股东代表、监事及本所律师共同进行计票、监票。 本次股东会

的网络投票情况，以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的投票统计结果为准。

经合并网络投票及现场表决结果，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2024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56,529,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2%；反对1,60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 同意 529,6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88%；反对 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12%；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二）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56,529,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2%；反对1,60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 同意 529,6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88%；反对 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12%；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三）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56,529,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2%；反对1,60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 同意 529,6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88%；反对 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12%；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四）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56,529,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2%；反对1,60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 同意 529,6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88%；反对 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12%；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五）审议通过《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56,529,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2%；反对1,60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 同意 529,6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88%；反对 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12%；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预计2025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29,6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88%；反对1,600股，占

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1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529,6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88%；反对1,6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12%；弃权0� 股，占出

席会议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徐杨顺、徐建风、游亦云、广德广和管理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回避表

决。

表决结果：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公司董事2024年薪酬及2025年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6,529,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2%；反对1,60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 同意 529,6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88%；反对 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12%；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八）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公司监事2024年薪酬及2025年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6,529,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2%；反对1,60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 同意 529,6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88%；反对 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12%；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九）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6,529,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2%；反对1,60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 同意 529,6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88%；反对 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12%；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十）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6,529,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2%；反对1,60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 同意 529,6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88%；反对 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12%；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6,529,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2%；反对1,60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 同意 529,6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88%；反对 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12%；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6,529,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2%；反对1,60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 同意 529,6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88%；反对 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12%；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6,529,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2%；反对1,60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 同意 529,6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88%；反对 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12%；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6,528,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54%；反对2,60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6%；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 同意528,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105%；反对2,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95%；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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